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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暂不成立工会的说明 

 

工会作为职工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其组建应以职工的真实

意愿为基础。经公司全面、深入地与现有职工沟通交流及了解情

况，目前全体职工一致明确表示不同意在现阶段组建工会，且不

希望接受工会的领导和相关管理模式。鉴于此实际情况，公司充

分尊重职工的意愿选择，决定暂不开展工会的组建工作。 

依据我国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二条规定，

“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第三条规定，“在

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

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论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

教信仰、教育程度如何，均依法享有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

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对此予以阻挠和限制”。公司始终严格遵守法

律法规，深刻认识到在工会组建事宜中，保障职工的合法权利是

首要原则。只要公司不进行阻挠和限制职工的相关行为，即视为

履行了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仔细研读工会法可知，其并未

强制要求企业必须组建工会。对于上级工会的工作开展，工会法

规定上级工会“可以”派员“帮助和指导”企业职工组建工会，

并非“必须”要求企业“依法成立工会筹备组”，这进一步明确了

企业在工会组建中的权利和义务边界。 

此外，关于未建立工会的企业缴纳“工会建会筹备金”这一



问题，根据《工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和 2025年 1月 1日实施

的《河南省工会条例》第三十四条，其明确规定：“建立工会组

织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

向工会拨缴经费”。该条款仅针对已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做出了

具体规范和要求，对于未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并未做出明确的

缴纳规定。因此，在法律层面上，公司目前暂不涉及此项费用的

缴纳义务。 

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税务机关代收费项目管理的

通知》（国税发〔2005〕160号）明确规定，税务机关只能代收法

律法规规定、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和省级政府依照有关规定和批准

权限设定的收费项目。这进一步说明了在工会建会筹备金的收缴

问题上，需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 

综上所述，公司在充分尊重职工意愿以及严格遵循现有法律

规定的前提下，特此对暂不成立工会的情况进行详细说明。在未

来的发展中，公司将持续关注职工意愿的变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动态，积极与职工保持沟通，若出现职工自愿且明确提出建立

工会的诉求，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积极予以配合，

全力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确保工会组建工作的顺利进行，绝不

进行任何形式的阻挠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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